赫山区机关事务管理局
关于2016年财政预算情况的说明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赫山区机关事务管理局是由原益阳县委、县政府机关大院行政科发展演变而来。1984年起设立机关大院行政科（副科级单位），到2005年7月由原机关大院行政科更名为“益阳市赫山区机关事务管理局”，升格为正科级单位，现设有办公室、监察室、保卫科、物业管理股等科股室。负责对区委、区政府机关事务进行管理指导，研究制定全区机关事务工作的具体政策、规章制度和后勤体制改革总体规划并组织实施等。本单位执行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制度；局机关编制数12人，2015年12月31日实际在职人员28人，退休人员13人。
二、2016年度预算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
   本年度收入合计2356179.56元，包括区财政安排预算拨款收入2138386.84元，非税收入拔款108500元，其他收入109292.72元；总支出2356179.56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服务1998787.40元；社会保障和就业（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）217080.00元；医疗保障（行政单位医疗）87688.80元；住房保障支出（住房公积金）52623.36元。
三、2016年度一般预算收入支出情况说明
   本年度区财政安排预算拨款收入2138386.84元，其中行政运行经费1796182.60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（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）217080.00元；医疗保障（行政单位医疗）80785.20元；住房保障支出（住房公积金）44339.04元。本年度预算拨款支出合计2138386.84元，其中基本支出1075286.84元，包括工资福利支出602248.00元、一般商品与服务支出103474.60元、对家庭和个人补助支369564.24元；小型项目支出1063100.00元，包括商品与服务支出1037900.00元、对家庭和个人补助支25200.00元。
四、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收入支出情况说明
　  2016年我单位将严格落实中央“八项规定”，厉行节约，公共预算安排较去年明显减少。2016年“三公经费”公共预算安排75000元，比去年预算安排79000元下降5%。其中：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15000元（当年没有公务车购置计划），与上年年初预算相持平；公务接待费支出42000元，比上年46000元减少4000元；会议费18000元，与上年年初预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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